附件1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三十八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第二十六项）任务整改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VOCs管控和扬尘治理不到位。督察发现，部分石化行业未按照要求开展泄漏检测和修复工作。扬尘治理亟待加强，抽查发现，长春、延边等市州多处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有欠缺，污染严重。

	整改目标
	VOCs管控和扬尘治理不到位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整改措施
	（一）2022年6月底前，生态环境局组织各区开展石化行业摸底排查，形成问题清单。2022年12月底前，指导各区完成存在突出问题的整改工作。

（二）2022年6月底前，住建局、综合执法支队开展一轮全区建筑施工工地扬尘治理专项督导检查，督促各区加强建筑施工工地日常性监督检查。落实各区监管责任，压实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责任，结合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气候特点，在工地开工后，建立月调度制度，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推动整改工作落实，建筑施工扬尘管控工作得到明显改观。

（三）住建局组织各区将建筑施工扬尘治理与建筑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达标考核相结合，纳入到日常考核，加强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管理。

（四）各区对辖区石化行业、建筑工地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提高相关单位生态保护意识，促使大家树立保护优先、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自觉保护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

	整改完成情况
	（一）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局于2022年5月30日印发了《关于印发<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化工园区、工业集聚区及重点流域沿岸石化、化工企业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工作方案>》（长管生态发〔2022〕17号），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全区石化行业摸底排查，经查，全区无石化行业。

（二）长白山管委会住建局于2022年4月27日印发《开展全区建筑工地施工扬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开展建筑施工现场专项检查，截止2022年12月底，住建局检查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治理51次，工地开工后，建立了月调度制度，经调度，未发现问题。

（三）长白山管委会住建局组织各区将建筑施工扬尘治理与建筑施工现场标准化管理达标考核相结合，纳入到日常考核，加强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管理。

（四）各区对建筑工地开展生态保护宣传，提高相关单位生态保护意识。


